
三、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3、赐生命圣灵律（一） 
 

   我们祷告：哦，奇妙的主，奇妙的救法！我们满心感恩。主啊，我们常常听到，“不要活在律法

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中”，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主啊，我们这个人是在律法下出生的，我们人

的本相就是要活在律法下来讨祢的喜悦的。主，求祢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自己。切求圣灵启示我

们，不断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是仪文的旧样，什么是心灵的新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赞美主，藉着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与主同死，同复活……。因为与主同死，我们死了，

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该再按照过去，想怎么做就

怎么做，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对我个人来说，“已死的人脱离了

罪”，这还比较容易理解一点，至于“已死的人脱离律法”，虽然在知识上知道一些，但是在实际生

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却觉得比较困难。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活在一个“应该怎么

做一个好基督徒” 的固有模式之中：圣经怎么讲，我就应该怎么做（包括也要求别人怎么做）。所

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活在要靠自己的努力做好，来达到圣经的要求之中。因此，说到我们得救重生以

后，行事为人要脱离仪文旧样了，不要再按自己的想法，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神要求的时候，我就

觉得不自然。无论如何，迫切祈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启示和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实际的生命经历当中，

经历到仪文的旧样到最终所给我们带来只是“对自己绝望”：口服心服地承认，我这个人靠自己是做

不好的，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而转到心灵的新样：主，救我脱离自己，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就一

切。 

有一年，双抢以后（农村的大忙季节）一个弟兄对我说：“阿姨，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想查经，

查都查不动，我们灵里起不来！”答说：“弟兄，我们不够软弱！”他说：“阿姨，怎么不够软弱？

我们已经这么软弱了，还要怎么样？”答说：“当我们感觉‘我很软弱’时，是表明我还有办法，觉

得自己如果能刚强一点就好了，我们要软弱以至于‘死’。”弟兄姐妹，“要查经”，对不对？绝对

是对的。问题是，当我们一讲“查经”（对所有“好的要求”都一样），仪文的旧样就出来了，“我”

就开始安排：某某弟兄，你预备预备，某某人，你预备预备。于是弟兄姐妹就拼命地找查经材料，想

方设法如何来查经。这有什么不对？不对不是因为今天要查经，而是，面临“要查经”这件事，我们

是“谁作主？靠什么能力？”也就是说，当我们很想查经，心灵的新样乃是，第一件事就是“主啊，

我很想要查经，主啊，救我脱离自己。主，你看怎么样？求主引导，带领。”以后“不是凭我的意思，

不是靠我的能力”，而是随着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去行。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大家诉苦，说：“阿姨，

阿姨，当我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好像有的时候不管用！我如果恼怒别人，还在恼怒；我如果对别人有

什么，还在有什么！怎么好像不灵呢？”答说：“当你从心中呼求主、高举主以后，我们就凭信心仰

望、交托给主。主做事有定时，主按祂的时间，祂会做成这个工作，我们不必挣扎。”有时神似乎没

有即刻答应，为什么呢？神许可我们软弱、软弱，以至于死。神要让我们看见，“我”就是这样不行。

正如拉撒路病了，主耶稣听见这消息，就在所住的地方仍住了两天。死了，臭了，主耶稣才去叫他从

死里复活。如果当你觉得“哎呀，我要发脾气，怎么祷告不灵呢？怎么脾气好像还很激动发出来，结

果我又只好克制自己。”请你换一个方法祷告看，“主，我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这个人

没有可能克制自己，连克制都没有可能，求祢救我。”当你对自己绝望，“主，我就是会发脾气的人，

我没办法，我仰望祢拯救。”弟兄姐妹，你试试看，你马上得到释放。曾有一个姐妹对我说：“阿姨，

你讲的十字架道理，大家都得到释放了，我今天是放弃了跟别人签定合同的机会来的，但是我没有释

放呀！”我说：“姐妹，我们就交在主的手中，没有释放就没有释放，让主去做.‘我要释放’又是

‘我’，对不对，我们就把自己放掉，你承认我没有办法了，我不可能释放，主祢自己做。”到下午

的时候，姐妹开心的不得了，“阿姨，我也释放了！”“对自己绝望，仰望主的拯救，基督是我的生

命在我里面为我成就一切”这就是心灵的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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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总结了律法。在这一边，祂死了，拯救我们脱离律法；但在那一边，祂成全了

一条新的律法——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一定要讲的平衡，不能只讲一边脱离律法，

我们一定也要讲在另一边进入恩典；我们讲服事主不要按仪文的旧样，但一定要讲要按心灵的新样服

事主。 

1、赐生命圣灵律不同的名称（罗 8：2；雅 1：25；林前 9：21）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一条新的律法——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圣经中，从这条律所成就的

三方面不同的效果来看，有三个不同名词： 

（1）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 8：2） 

▲什么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主耶稣基督完成救法，升上高天后，父因着祂的缘故差遣圣灵来推行

救法。圣灵重生我们以后，就永远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引导带领我们，这就是“赐生命圣灵的

律”。 

▲为什么称“赐生命圣灵的律呢”？是因为，当我们求告主名，认定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圣灵就工

作，重生我们，我们得到新生命；当我们不断求告主名，不断认定主的时候，圣灵就不断在我们心中

工作，使我们新生命渐渐成长。“求告主名，圣灵工作得生命；求告主名，圣灵工作，新生命成长”，

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律，是一成不变的。 

（2）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惟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

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 1：25）  

▲什么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全备”这个字，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这个字是同一个

字。也就是说，这条律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这条律，是人所能达到的，因此是“使人自由”

的。所以“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一条使人能达到的律。 
▲为什么称“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无论是旧约的律法（我们以十条诫为代表），或是我们每天

所面临的要求，都是使我们不自由。为什么？因为纵然我们尽量努力要去达到，但里面却充满了克制

挣扎，到最后，总是沮丧和灰心，达不到！因此旧约的律法虽是至尊的律法（雅 2：8），但因为我

们无法达到，所以是捆我们的律法（罗 7：6）。而主耶稣给我们的律法是使我们得自由的。下面会

讲到如何能使人自由。 
（3）基督的律法：“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

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 （林前 9：21；加 6：2） 

▲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罗 10：4）旧约的律

法是靠我们努力去守，基督的律法是“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哈利路亚！ 
▲为什么称“基督的律法”？因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出死入生”的救法：死了，脱离了律法；

复活，而成全一条新的律法。 
     

2、赐生命圣灵律和律法的根本不同之处：（耶 31：31-33；32：40；结 36：26-27；赛 40：11；约

16：13；林前 13：11；来 5：13-14） 

（1）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头上的十条诫命，要求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却没有给人遵守律法的

能力（人刚硬的石心是无法遵守的）；赐生命圣灵的律是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被改变

成肉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带领，我们很自然就有遵守，敬畏和顺从的能力。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

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

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耶 31：31-33） 

   旧约律法是刻在石板上，而赐生命圣灵的律是在我们的心里。 

▲“（神）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

我。”（耶 32：40） 

   旧约的律法是教我们“你应该敬畏主”却没有给我们遵守的能力；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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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自然有敬畏主的心。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结 36：26-27） 

   旧约的律法因人刚硬的石心无法遵守；赐生命圣灵的律是神将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了

心灵的新样（我们成了肉心），就自然有遵守新约，敬畏和顺从神的能力。 

（2）旧约的律法正如一把尺來要求人，来衡量人，是刻板不变的；赐生命圣灵的律是按照各人不同

新生命的程度來一步一步的带领、引导各人。也就是说，圣灵是按照你里面新生命的程度向你说话，

感动、引导你。你今天是一岁，祂给你讲一岁的话，你两岁了，祂就给你讲两岁的话。祂向你讲话，

祂对你的感动一定是正好合乎你生命程度的，你到什么程度就有什么程度的带领。因此在外表上看来，

似乎律法是即刻达到。律法说，不要妒忌，就不妒忌了（其实只是掩盖在里面，并没有真正达到）；

而赐生命圣灵的律，是一步一步带领真实地达到律法的义。 

▲ “祂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赛40：11） 

   赐生命圣灵的律不催赶我们，而是慢慢引导我们。 

▲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人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 16：13） 

   这里“进入”的意思就是一步步的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作孩子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

前 13：11） 

   神对我们的带领是有不同层次的带领：有孩童层次的带领，有成人层次的带领……，不是都一样

的。而旧约的律法都是一样的，圣经上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3、赐生命圣灵律包括哪三方面的？（路 11：9-13；加 5：16，25） 

   赐生命圣灵律包括：（1）神的要求；（2）我求告到心中平安；（3）顺着心中平安和外面和谐去

行三方面： 

（1）生命圣灵的律第一方面——神的要求：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得救重生以后，神对我们各人有一套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藉着天

天临到我们的十字架，……来造就我们。天天临到我们的十字架（一切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人、事、

物），就是神对我的要求，是神为了要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而许可临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

得安慰！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能临到我们；既许可临到，必定是为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哈利路亚！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 

（2）生命圣灵的律第二方面——我求告到心中平安。心中平安的内容就是赐生命圣灵律的内容： 

   前面我们也已经讲过，面对临到我们的天天的十字架，我们应该走求告主名的十字架道路。 

▲我们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将所要的告诉天父，求告到我们心中十分的平安。  

▲心中平安的内容（无论平安、是意念或是神的话、诗歌等）就是生命圣灵的律的内容，也是我们在

前面“行道”那一段所讲的“恩膏的教训”： 

▲▲一定是基督的平安：即安静祷告到平安“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西 3：15）“人在自

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罗 14：22） 

▲▲一定符合神话语的要求，不能违背真理的原则。（赛 8：20） 

▲▲圣灵不但感动，并带有顺服、敬畏、遵守的能力。（参路 1：37；来 4：12） 

   例如，我看见一对未婚的基督徒男女同居。按照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基督徒未婚不应该同居，这

是律法的义，是一定要达到的。我应该如何面对这问题呢？是靠“自己”还是靠“主”？靠“自己”

就是靠自己的想法设法，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去行事；靠“主”就是迫切祷告交给主，“主啊，

我应该怎么来面对这件事呢，主啊……？”当祷告，祷告，……，祷告到你心里拥有完全的平安，你

就照着这个平安去作。可能你心里的平安，感动你要迫切的为这一对人祷告；也可能你心里的平安告

诉你，找某某弟兄一起交通，再一起祷告；或者是别的形式去处理这件事。总之看圣灵怎么来带领你。

【路 11：9—13】中讲到：“神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只要你祷告，圣灵会引导带领，这就

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生命圣灵的律一定是心里有平安，同时，外面一定也要和谐。因为圣灵所结的

 3



果子，一定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在雅各书中的“从上面来的智慧”，就是指圣灵的

引导，一定先是清洁，后是和平（雅 3：17），说明圣灵的引导绝不能违背真理的。弟兄姐妹，我们

活在赐生命圣灵的律（按照新生命的原则，按照心灵的新样，活在恩典之中都是一个意思）里面遇到

事情，我们就先祷告，在心思意念中认定主是主，主作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很多人给我说，“如果我还来不及祷告，就要处理一件事，那怎么办？”答说：“急诊吗？”

其实急诊也可以祷告。比方人家通知你，你孩子身体不好，或者你孩子怎么样！你虽然来不及跪下来

慢慢祷告，但你可以一边跑，一边“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带领我”，你一边跑，一边“主啊”，

可以吧！面对环境上紧急情况，心中不断“主啊，引导我。主啊，给我当有的态度，合适的话语……

主啊，主啊”。说没有时间祷告，是没有注重到让主作主。  

（3）生命圣灵的律第三方面——顺、靠圣灵而行：顺是指顺圣灵的意思，靠是指靠圣灵的大能而行。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靠圣灵行事。” （加 5：16，25）  

   “律法”和“赐生命圣灵的律”根本不同是：谁作主？靠谁的能力？神的义，律法的义一定是要

达到的，问题是通过哪一条路，是“新生命的原则”，还是“人为的见解”？心灵的新样就是“新生

命的原则”，仪文的旧样就是“人为的见解”。按照心灵的新样——赐生命圣灵的律，任何事情我们

就是祷告，祷告以后，就顺着圣灵（顺着心里的平安，外面的和谐），靠圣灵的能力去行，“主，赞

美你，基督是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来成就一切。主啊，祢的能力成为我的能力，主啊……。”哈里路

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进入安息乃是歇下他一切的工”，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新生命原则”与“人为见解”完全不一样的。面对事情，不

是不要处理，神对急的事情，自然会急的处理，慢的事情，慢的处理。第一总是要祷告，接下来看主

怎么来引导和带领。“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会问：“哦！人家基督徒男女在这里同居，未婚同居，你

怎么不去讲啊？”操练“按照心灵新样——赐生命圣灵的律”的人回答说：“肯定应该面对这事。问

题是谁作主？我们应认定主是主，先问主，然后照着主的吩咐（引导和带领）去行事。我们为什么不

问主，就自己先去做呢？”在律法之下的人好像说，不马上去对他们讲一下，就没有尽到责任。我看

见有的人，也听见有的人，见到这种事，一个耳光就刮上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反复说了又说，神的

义，律法的义一定要达到的，问题谁是主？靠谁的能力？通过哪一条路，是通过“新生命的原则”，

还是通过“人为的见解”行事为人？ 
 

4、赐生命圣灵的律和十字架的道路的关系（路 11：9-13） 

   “赐生命圣灵律”和“十字架的路”是什么关系？ 

   “十字架道路”是一条道路，“赐生命圣灵的律”是在这条道路上交通（行事为人）的规则。当

我们走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十字架的道路”，凡事祷告，就按照赐生命圣灵律行：祷

告到心里平安（即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然后顺着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去行。如果你祷告以

后，心里不平安，你不要动（包括说话、行事），如果去动，那你就是错了。既然问了主，你就要认

定主，交给主，不然你为何要问主。行事的原则就是按着平安去行。如果不平安，我就先停着继续祷

告，这不是消极的不管，乃是积极的交托，乃是说不要“我”做，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为我成就一切。 

 

5、赐生命圣灵律的实行要点：                                                              

（1）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是什么意思？（雅 1：19-20） 

   雅各书里的这段经文是说到，神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里面有了生命圣灵的律（即圣灵的引导、

感动、带领）。所以，面临事情时，不该首先是“我”出来说话，动怒，应该是先祷告“主啊，面临

这事，我应该做什么？求祢引导，求祢带领，圣灵祢带领我！” 快快地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

感动，这就叫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神要我们歇下一切的劳苦，歇下自己一切的工作，

安息在祂的里面，让祂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成就一切。我再用刚才的例子。你看见这一对人在那

里同居，如果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快快说，不得了了，怎么有这个事，要快快解决。或者快快地说：

“你们两个人在做什么？”……但是生命圣灵的律是：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

怒气不成全神的义。今天不是用我的怒气，因为用我的怒气就是活在律法之下，那么必然因律法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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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欲，要结成死亡的果子，引起我们与神暂时的隔阂。我们常常因为靠“我”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结果搞的一塌糊涂。人家表面上就算不在你面前同居，背后又在同居；不在你面前说什么，背后又在

讲你坏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靠祷告，不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不是靠圣灵去做，而是用

“我”来做。在这里雅各劝勉我们要快快地听，既然我们是走生命圣灵的律的路，因此，当我们看见

这对人在同居，那我应该怎么办，“主啊，救我脱离自己，打倒我，不要我活，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

引导我有合适的言语和态度，主，我当作的是什么？……”这就叫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有一次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弟兄姐妹，如果学校报告你孩子今天在学校不好怎么办？

一个弟兄很可爱说：“先把他训一顿再说，慢慢地让圣灵引导”。当然我希望这是笑话，但是请听神的

话，“你们今日要听祂的话”（参来 4：7），“今日”就是安息日，面临事情尽管快快地听，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神要我们歇下一切的劳苦，歇下自己一切的工作，来安息在祂的里面。不要认为我不动

怒就是不尽责任，我动怒就是尽责任了。弟兄姐妹，你要祷告，问主怎么做，让主做主，才是真正地

尽责任。 
（2）为何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彼此的批评、论断？（雅 4：11-12） 

   既然每个清楚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都有生命圣灵律在我们里面；既然圣灵

在每一个人里面工作，因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不一样，而圣灵的带领也不一样。可能他是九个月大，

你可能两岁了，你两岁，看见他九个月，当然各方面与你不一样嘛！他可能还在地上爬，还没有站好

呢！你却走路走的很好。但是你这个走路走的好的人，也不要批抨他说怎么走路都走不好，因为他就

九个月嘛！我们往往能够认同一个家庭有老人，有大人，有青年，有孩子，有婴孩，……我们会按照

各人不同的年龄、状况与各人说不同的话。面对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不同状况，我们能够认同。但

是我们往往不能认同在我们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生命程度、生命状况不一样。我们希望大家都

一样地是大人，这是不对的。我们如果批评弟兄姐妹，就是批评他里面生命圣灵的律。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圣灵感动你，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劝勉，彼此提醒，彼此扶持、彼此代祷。 

（3）“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可 4：26-29） 

▲我们必须认同新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生命是慢慢地从小到大的。“地

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参可 4：28），就象我们一个

人从小到大，要经过多少个白天，多少个黑夜，多少高山，多少低谷。 

▲新生命成长是一个认识“己”的过程，也就是“‘我（己）’逐渐被暴露，对自己绝望”的过程：

你说今天我听懂了“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道理了，我们行事为人就会全然活在“不

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吗？不可能！我们如果不对自己绝望，还觉得自己很能干、很有

办法的话，仍然活“在律法之下”。在生命成长的过程，神许可我们经历许多软弱、凌辱、逼迫、急

难、困苦以及失败，我们被逐渐暴露“‘自己’是何等的败坏和无能”，我们才会越来越“对自己绝

望”，越来越愿意活“在恩典之下”口服心服地承认，“主，我什么不能，赞美你，仰望你的全能必

在我身上来成就一切。”认识“己”，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 

▲生命成长既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不要拔苗助长，各人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我们走上天天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了，我们不可能一朝一夕就长大成人。我们许多旧性情，也许比一些未走新生

命道路的人不好，例如：我有论断人的旧性情，而有些人虽然未走新生命的路，本来就不欢喜论断人。

当圣灵光照我这个旧性情，我不断求主救我脱离这旧性情。我们必须明白，脱离直到完全的脱离这旧

性情，是需要一段时间。在没有完全脱离以前，我们不能用克制、掩盖等方法拔苗助长，只要我们路

是走对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 

▲生命成长既是一个过程，只要路走对了，生命一定会成长：新生命成长的路与过去走的路不一样在

哪里？过去我得救重生，“出死入生”以后，不是走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十字架道路。有的时候遇到大

事情会祷告，重点在“以我为中心，求主解决事情的本身”，但是大多数时候，在家庭生活中，在同

工之间的相处，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我是挣扎捆绑。我不明白什么是“靠主，让主作主的以神为中

心”生命成长的路，我是在走“靠自己”挣扎捆绑的路。今天我们要走对这条路！只有当我们走对十

字架道路的时候，当我们凡事交给主，认定祂是主的时候，那我们就与基督同死，不断的脱去旧人，

与基督同活，就穿上新人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认同，我们不能够想一下子就长大成人。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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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慕生命成长，支取新生命成长要素，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认同我们自己生命的程度，

不必为自己生命程度不如人而内疚和沮丧。我们可以不断献上和更新我们的心志，对主说：”主，我

愿意走生命成长的道路。虽然我生命很小，求祢救我，我渴慕生命健康长大。” 

（4）当我不满意别人或自己的光景时，我的本份是什么？（弗 3：16） 

   当我们不满意别人或自己的光景时，“哎呀，主啊，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呀？”“那人怎么那样呢？”

我们应该认同生命成长是一生之久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该拔苗助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求神

叫我们（或别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参弗 3：16），不断攻破我们（或别人）心中坚固的营垒，

使我们能认同和接受我们（或别人）的本相，不断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基督，使我们的生命因此

渐长。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祢，虽然旧约的律法是至尊的律法，但因人的软弱做不到！

赞美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成全了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服事主不再按仪文的旧样而按心灵的新

样，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啊，拯救我们，救我们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救我们操练凡事藉着祷告将一切交给祢，顺着心里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去行

事为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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